
说法>>>

冒
用
妻
子
名
义
参
加
诉
讼

男
子
被
罚
十
万
元

责
任
编
辑/

徐
荔

E
-
m
ail:fzb

_
zh
o
u
k
an
b
u
@
1
6
3
.co

m

B5

2024 年

9 月 13 日

星期五

拍
案

说
法

□ 通讯员 王梦茜 记者 徐荔

借款到期， 丈夫还不出

钱，出借方告上法院要求作

为担保人的妻子一同承担

责任，妻子却表示不知道有

担保这回事。 原来，是丈夫

冒用了妻子的签名，甚至还

“代” 妻子签了诉讼授权委

托书。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对这名持虚假

授权委托书冒用他人名义

参加庭审、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人

处以 10 万元罚款。

借款160万元，到期未还

张先生从事建筑行业， 因经营

困难于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1 月

向世建公司借款。 双方先后签订了

四份 《借款协议》， 借款金额总计

160 万元， 合同约定世建公司委托

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嘉林公司转款给

张先生。四份合同落款处除借款人、

出借人签字盖章外，还有李女士（张

先生的妻子） 和张先生参股的利华

公司在担保人处签字盖章。 四份合

同还附有由张先生、 李女士和利华

公司签字盖章的《经济担保承诺书》

《保证函》等。合同签订后，嘉林公司

陆续向张先生转款 160 万元。

2022 年 1 月，张先生、李女士

和利华公司向世建公司出具两份

《延期还款申请》，就其中 50 万元和

40 万元的两笔借款进行延期申请。

但四笔借款到期后， 张先生未能依

约还款， 因此世建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张先生还款并支付逾期还款违

约金等， 李女士和利华公司对张先

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中， 张先生作为被告方代

表参加诉讼， 并确认借款事实和担

保事实， 希望世建公司能延长还款

期限。 一审法院根据张先生的自认

支持了世建公司的诉请。

判决后，张先生和李女士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请求撤销一审

判决，改判驳回世建公司全部诉请。

冒名签委托书，被罚10万

二审中， 李女士称她没有就案

涉“借款”提供过担保，既没有在担

保人处签过名， 也没有委托张先生

代理一审诉讼， 一审判决后才从张

先生处获知该案诉讼的存在。

经李女士申请， 上海一中院委

托鉴定机构对四份《借款协议》及附

件和一审诉讼授权委托书上的笔迹

及指印进行鉴定。 经鉴定，四份《借

款协议》及附件（不包括两份《延期

还款申请》）、一审授权委托书上“李

女士”的签字都不是她本人所签。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张先

生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

其在一审中的自认， 因此对张先生

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李女士的责任承担， 因一

审授权委托书并非李女士本人所

签， 且无证据显示李女士对于张先

生代她签署授权委托书的行为知晓

并认可， 因此无法认定一审期间以

“李女士”名义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是

李女士的真实意思表示， 在此情况

下张先生代表李女士在一审中所作的

自认对李女士不具有约束力， 法院仍

需对李女士是否为四笔借款提供担保

的事实进行审查。

就其中两笔共计 90 万元的借款，

根据世建公司提交的证据， 李女士曾

签订过 《延期还款申请》， 所以可以

认定李女士对该两笔借款事实以及她

作为这两笔借款的保证人身份知晓且

同意， 应当对该两笔借款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对于其他两笔借款， 现没有

证据显示李女士对这两笔借款及担保

事宜知晓且同意， 世建公司没有尽必

要审查义务， 要求李女士对这两笔借

款承担保证责任， 缺乏事实依据。

最终， 上海一中院改判李女士对

四笔借款中的 90 万元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判决后， 上海一中院认为张先生

伪造授权委托书、 冒用李女士的名义

参加诉讼的行为， 妨碍了诉讼活动的

正常进行， 情节严重， 性质恶劣， 依

法对张先生罚款 10 万元， 以示惩戒。

（文中人名、 公司名均为化名）

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内容， 也是民事诉讼应遵循的

基本原则。诉讼过程中，授权委托是否

真实对于诉讼程序的合法性以及诉讼

结果的稳定性将直接产生影响。 张先

生持虚假授权委托书参加诉讼， 其行

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扰乱了诉讼活

动的正常进行，损害了司法公信力。根

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八十九

的规定，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冒充

他人参加诉讼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情节轻重予以罚款、 拘留； 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卧
室
﹃
爆
改
﹄
卫
生
间

我
的
地
盘
我
做
主？

法
院：

房
屋
改
造
应
在
允
许
的
范
围
内
进
行

□ 通讯员 陈润文 记者 徐荔

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日益重视， 房屋装修改造已

成为许多家庭提升居住品质的重要手段， 敲墙补墙、

改变户型是常有之事。 然而， 如果认为“我的房子我

做主”， 关起门来随意改造， 就可能惹官司上身。 家住

静安的杨阿婆和楼上邻居张老伯就因为能不能在卧室

里加装卫生间的问题闹上了法院。

搬入新居， 总被楼上

用水声吵到

年过七旬的杨阿婆搬入位于静

安区的新家， 不久却发现卧室外墙

顶部渗水严重， 卫生间天花板也有

漏水痕迹。 每到夜晚，楼上冲马桶、

洗澡的声音就格外明显， 严重影响

了杨阿婆的生活作息。 经过一番查

探， 她惊讶地得知楼上邻居张老伯

家在卧室内增加了一个卫生间。

杨阿婆立刻联系张老伯要求恢

复原状， 对方却不予理睬。 随后，

物业公司也向张老伯家发出一份

《违规行为整改通知书》， 但张老伯

仍然没有理会。 无奈之下， 杨阿婆

只好求助于城管部门。 在城管部门

的监督下， 张老伯拆除了淋浴器和

抽水马桶， 并拍照留证。

至此， 杨阿婆以为终于万事大

吉。 然而， 几个月后， 她躺在床上

时又听到了窸窸窣窣的下水声。 原

来， 张老伯还保留了洗漱台和淋浴

房。 杨阿婆于是诉至静安区法院，

要求张老伯一家拆除卫生间， 将卧

室彻底恢复原状。

法庭相见， 拆与不拆

孰是孰非

法庭上， 双方各执一词， 互不

相让。 张老伯认为杨阿婆作为邻

居， 没有尽到合理的容忍义务：

“杨阿婆家漏水是他们自己装修不

当， 跟我们家建卫生间无关， 何况

城管来的时候我也整改了， 马桶和

花洒都拆了。” 至于卧室中保留的

隔间和水管， 张老伯认为并不违

法， 拒绝拆除。

对此， 杨阿婆方则表示， 每栋

楼中房屋结构都是一致的， 张老伯

一家擅自在卧室区域安装洗漱台和

淋浴房， 使她经常会被下水声惊

动。 虽然马桶和淋浴器已经拆除，

但水管和排水系统还是会对杨阿婆

造成妨害， 应当完全复原。

双方都有自己的苦衷， 一时陷

入僵局。 杨阿婆觉得新房没住多

久， 却一直被漏水和噪音折腾到现

在， 一肚子委屈无处诉说。 张老伯

就更不明白了， 自己关起门来装修

自家的房子， 怎么会遇到这样的重

重阻碍呢？

一锤定音， 权利行使

应有边界

经杨阿婆申请， 法院委托专业

公司对相关房屋改造情况进行鉴

定。法院调查查明，张老伯一家在原

本没有设计进出水管、 排水系统的

卧室区域安装洗漱台和淋浴房，客

观上存在安全隐患。 虽然马桶和淋

浴器已经拆除， 但擅自改变房屋结

构的行为还是会对楼下的邻居造成

妨害。

一方面， 房屋改造虽为业主的

自由，但仍应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住宅设计规范》明确规定，卫生间

不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

起居室（厅）、厨房和餐厅的上层，在

邻居卧室上方改造卫生间违反相关

规定。 另一方面，房屋改造过程中，

权利的行使应当以不损害他人利益

和公共利益作为边界。 卫生间和卧

室各自具有特殊功能， 张老伯改建

卫生间产生排水、噪音等问题，对楼

下邻居杨阿婆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

不良影响， 也不符合人们日常生活

习惯，有违公序良俗。

最终， 法院综合考虑各方证据

和鉴定意见， 判决张老伯一家拆除

卧室内加装的洗漱台盆、 淋浴房

等， 恢复房屋原状。 张老伯不服提

出上诉，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擅自改造房屋结构， 对建筑物

造成损害，不仅违法，也影响邻居的

居住安全。在进行房屋改造前，应确

保所有改造活动都符合建筑、规划、

环保和消防等相关法律法规。 改造

设计方案应确保结构安全， 对于承

重墙、 梁柱等关键结构部位不得擅

自改动或拆除，对厨房、卫生间等有

特殊功能的区域不要随意调换。

“远亲不如近邻”，融洽的邻里

关系既有利于家庭和睦幸福， 也有

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邻里之间应相

互尊重，理解包容，共同营造社区安

居和美、邻里友善互助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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